
臺北市政府 87.12.02. 府訴字第八七０八八二八七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建築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本市松山區○○○路○○段○○號○○樓懸掛市招「○○」開設卡拉ＯＫ、

舞場店，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七條規定，該場所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六月三十日止，按時向主管建築機關申報。訴願人因違反上開規定，原處分機關爰依建築法

第七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八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市工建字第八七三

一三九二五００號書函處訴願人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定期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申報。......」第九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規

　　定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所稱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第七條規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人應備具申報書及檢查報告書向當地建築主管機關申報。」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經濟部公司執照及市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屬音樂詞曲、歌譜、錄影帶之製作。餐

　　廳、舞蹈、藝術文教策劃等並非卡拉ｏｋ舞場，因此本人使用建築物未違反建築法第七

　　十七條及同法第九十一條。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所有之系爭建築物，領有經濟部八十七年五月二日北市建商字第００三

　　七八一七四號公司執照及本府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北市建一公司字第 xxxxxx號營利事業



　　登記證，名稱為○○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核准營業項目：「1.音樂詞

　　曲歌譜、錄影帶之製作顧問業務　餐廳業務經營管理......4.舞蹈藝術文教策劃製作發

　　行（許可業務除外）（現場不從事錄影，錄音，製作，錄製，拍攝）....」但原處分機

　　關派員查察該場所時，發現現場設置餐桌、舞池及卡拉ＯＫ，且供不特定消費者使用，

　　乃認定屬首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商業類之供娛樂消費，處封閉或半封

　　閉場所，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前辦理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因訴願人未按

　　時申報，爰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罰鍰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於十一月五日向工務局承辦人員索取現場查察等資料相片供核

　　，經承辦人安先生稱該日赴現場查察因業者態度配合，故將現場查察記錄表直接交予業

　　者，並未要求業者簽收，亦未留底，故無任何資料相片可供審酌。又查系爭場所經核准

　　餐廳業務經營管理等營業項目，則其應屬首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商業

　　類之供不特定人士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樓地板面積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之

　　規模，方有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前辦理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規定之適用，

　　是本件系爭場所是否已達上開申報標準尚有未明，至於訴願人擅自經營登記餐飲業務範

　　圍外之舞廳及卡拉ＯＫ，應移由本市主管機關（本府建設局）依商業登記法有關規定處

　　理，而非逕行認定系爭場所為供娛樂消費，處封閉或半封閉場所，而以此組別標準要求

　　訴願人辦理申報。從而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究明後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之，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二　 月　　　二　　　日　

　　　　　　　　　　　　　　　　　　　　　　　　　　　　　　市　長　陳水扁　請假

　　　　　　　　　　　　　　　　　　　　　　　　　　　　　　副市長　林嘉誠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